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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我是A君，78年出生，是家中長子，有1個弟弟和1個妹妹。

⚫ 我在106年來臺灣工作，一直都待在彰化；弟弟R君後來也

在臺灣工作；媽媽也在臺灣，還介紹了同樣來自印尼、現在
也在臺灣工作的同鄉，成為我的女朋友。

⚫ 從我有記憶以來，媽媽都在國外工作，很少回家，所以跟家
裡的感情比較生疏。

⚫ 過去我們與媽媽聚少離多，但長大後來到臺灣工作，我們假
日可以到媽媽工作的地方附近，跟媽媽一起在公園散散步、
聊聊天，

這是以前想都沒想過的事情。

⚫ 對了、對了! 我最疼愛的妹妹要結婚了! 我出錢整修家裡的
房子，也勸長年不在家的媽媽請假回印尼準備，我自己也好
想要回印尼參加！

生成式AI模擬圖片(非當事人)



112年7月31日，臺鐵局栗林站發生1名外籍移工掉落
鐵軌，遭第117車次自強號列車輾斃‧‧‧

照片來源：擷取自Youtube「即新聞」、「TVBS新聞」頻道新聞影像畫面

生成式AI模擬圖片(非當事人)



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
生成式AI模擬圖片(非當事人)



事前徵兆：兩通1955電話

112年7月26日A君第1次進線

A君問：「合約剩下2年，要解約可以嗎？」1955專線人員回答：「依契
約規定必須跟雇主工作3年，如果要跟雇主終止契約需要跟雇主協商，
是否雇主同意你解約轉換雇主或回印尼？」1955專線人員並提醒A君是
要跟雇主討論而非仲介，A君向1955專線人員表示：「先這樣，若有需
要會再來電」。

112年7月28日A君第2次進線

問：「我如果要回去印尼，但還沒期滿，怎麼辦？」1955專線人員回答：
「雇主同意你解約回印尼嗎？」A君問：「不知道，但我是好像，怎麼
說呢，我被人家搞呢」、「我要求保護」、「我好像……被……不知道
從吃的東西(下藥)，我這兩天無法入睡，我身體感覺到」、「我不知道
(是誰做的)，不知道從食物或……我已經兩天這個樣子，不是毒品喔」、
「就是我搞不懂，我兩天睡不著」、「如果做檢查驗尿要付多少錢」，
1955專線人員回答：「這問題我不知道呢，你怎麼會兩天睡不著，你必
須要去看醫生」、「驗尿費用要問醫院喔，我不知道費用多少錢，那必
須要問相關單位」、「關於你跟雇主提前解約，必須要跟雇主協商喔！」
A君向1955專線人員表示：「是的，是的」。生成式AI模擬圖片(非當事人)



112/7/30-7/31 A君生命交響曲最終章

晚上，搭乘火車時，A君不明原因發難，有向親友告解(別)之意22:14

A君在2269次區間車到達臺中豐原車站前，打電話給親戚：「如果我有做錯什麼事，

請你原諒」，隨即請2269次列車長打電話報警。2269次列車長表示：「A君在火

車行經三義區間，稱自己身體壞掉，手比向肚子及脖子，要求叫警察」，臺鐵人員

先通知119派救護車到臺中豐原站。

23:03 A君向救護人員表達訴求，希望尋求警察保護

23:42 鐵路警察建議先在附近留宿，但 R君和J君拒絕

23:17 119的救護人員認為A君不願就醫，經A君切結後就離去。

23:22 鐵路警察也告知A君，無法讓A君到派出所過夜，A君表示

沒有睡覺沒關係，仍然希望到派出所接受庇護。

7/30

07:00

早上，A君以電話聯繫弟弟R君，希望R君能夠來接(陪)他。

A君透過仲介翻譯向救護人員轉述，表示「有人要殺我，請帶我去警察局，有人恐
嚇我，明天把我遣返回去也沒關係」等語。

鐵路警察向弟弟R君及友人J君建議，帶A君就近於旅館住宿，等白天

再帶A君去看醫生，但R君及J君以中文說「不要」拒絕。

7/31

00:21

鐵路警察詢問A君「誰要追殺你」？A君

以手指向馬路，仲介問：「哪裡」，A君

指向路人，鐵路警察再詢問：「有幾個？」

，A君以中文回應：「很多人」，惟A君

所指方向僅有2名路人。

00:29 A君與R君、J君及仲介一同離開豐原車站，

因A君情緒不穩，仲介帶A君前往署立醫院

掛急診打鎮定劑，但A君在醫院門口不肯

進入。

02:30 A君同意隨仲介先到宿舍過夜，但A君

抵達後趁眾人不注意時溜出去。

05:30 眾人起床後出去尋找A君。



112/7/31 A君生命交響曲最終章

09:44 A君搶奪清潔人員腰包(隨即丟棄)。

7/31

08:38

09:52 栗林站站務員在第一月台南端接觸到A君。

10:01 站務員告誡A君等鐵警來不許離開後，

返回月台處理第2134次區間車進站事宜，

A君入侵軌道。

10:02 鐵警抵達栗林車站。

A君搭區間車抵達臺鐵栗林站，在站區徘徊。

10:04 鐵警抵達A君所在處(距離第一月臺南側尾端約

200公尺，A君已攀爬在高架隔音牆外側，

與警察對峙。

照片來源：鐵路警察局



112/7/31 A君生命交響曲最終章

10:35 臺鐵豐原站支援人員抵達現場，發現狀況未解除，

通報豐原站行車室轉調度中心。

7/31

10:32

10:42 調度員發布「一度停車再開」行車命令。

10:54 鐵警嘗試以1955充當通譯，但誤會為A君為泰國人，

溝通過程列車通過噪音干擾效果不佳。

11:33 A君指著車站方向並以中文說「那邊」，警察以手勢詢問A君

是否要他們走，A君揮手，員警及台鐵人員遂決定依A君意願後退。

12:23 A君突然翻牆進入高架橋，步行闖入鐵路軌道內，鑽入已在行駛中

自強號10至11車底下遭輾斃。

鐵路警察與地方警力勸說A君，113次自強號未減速通過僵持現場，

差點撞擊正在專心試圖與A君對話的潭北所警員。

12:21 117次自強號於A君前停車，此時栗林站第一月臺南側僅剩下鐵警局3員

駐守，潭北所支援警力撤離，消防救護人員在高架橋下等待；

臺鐵人員全不在現場。

照片來源：鐵路警察局、臺鐵



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



調查意見一

➢ 鐵路警察於112年7月31日上午獲報，
在臺鐵栗林站有1名外國人(即A君)搶
奪清潔人員之隨身腰包；警察抵達現
場時，A君已侵入軌道區，並翻越高架
鐵軌兩側高2.5米隔音牆，攀附於牆外。

➢ 雖警察不斷嘗試與A君對話，並通知消
防人員到場妥備救援梯架及於橋下鋪
設氣墊等，但因該時無法識別A君所使
用語言，並認為A君拒絕溝通；又因高
架鐵軌、隔音牆的救援條件困難，僅
能期待A君自己主動回到安全地方。

鐵路警察
2.5 小時
無能為力

本院履勘現場照片

照片來源：擷取自Youtube「即新聞」、「TVBS新聞」等頻道新聞影像畫面



調查意見一

➢ 自A君於10時許侵入軌道區之1.5小時後，警察猜測其手勢動作是要
求現場人員離開，遂依A君意願後退至月台；至12時23分於橋下監控
的警察發現A君由牆外翻回軌道區，在月台待命的警察始再趕赴A君
位置，憾事已經發生。

➢ A君於高架鐵軌上隔音牆外站立近2.5小時，現場處理人員未能即時
尋求合適通譯資源，又苦無援助對策，只能任由對峙情況僵持，最
終以悲劇收場，內政部警政署允以本事件為鑑，對於員警執勤實務
遭遇困境，確實檢討改進。

鐵路警察
2.5 小時
無能為力



調查意見二

➢ 臺鐵栗林站月台監視器拍攝到A君於112年
7月31日10時01分翻越柵欄侵入軌道，雖
豐原站於10時5分通報行控中心，但行控
中心並無任何調度作為，所有列車於不知
現場狀況下未減速通過現場，無視於A君
及期間出入現場人員包括臺鐵、鐵路警察、
消防救護人員等至少10人之人身安全。

➢ 行控中心直到10時42分始發布行車命令請
行經該路段之東線列車「一度停車再開」，
惟該行車命令忽視駕駛人員僅能監視車前
狀況，臺鐵人員亦未派員監視人員侵入軌
道動態，未能防止憾事發生。

臺鐵行控
形同盲視
無統一指揮

系統



調查意見二

➢ 面對民眾闖入軌道區事件，行控中心卻僅能仰賴人
員回報訊息做出判斷，惟本件發生於僅1人執勤之通
勤簡易站，管理站亦無法即時確認訊息正確性，不
僅現場資訊混亂(過時或不正確)，對於行車調度竟稱
是由鐵路警察指揮；又A君與現場人員在軌道區僵持
不下近2.5小時期間，臺鐵未成立統一的指揮體系，
欠缺異常事件之應變處理能力，臺鐵公司允應就內
部縱向行車通報機制進行檢討，與鐵警局間之權責
劃分與橫向聯繫，亦應待改進加強。

臺鐵行控
形同盲視
無統一指揮

系統



調查意見三

➢ 在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臺中分局、臺中市政府消防局
的紀錄中，均可見本件A君在案發前一日之112年7月30日
即認為自己受到迫害或傷害，並且處於恐懼狀態，出現可
能造成自傷傷人風險的妄想或幻覺等症狀，又不願意主動
就醫。

➢ 但救護人員以A君切結拒絕送醫後離開，對於A君請求，鐵
路警察並不同意暫時安置於派出所，將A君交由親友帶回
即結案。

未能依
精神衛生法
護送就醫



調查意見三

➢ 警、消未依精神衛生法規定協助護送
就醫，因而錯失接受醫療及專業介入
的時機，翌日便發生A君闖入鐵路軌
道區，最後遭火車輾斃之意外。

➢ 衛福部允應就護送就醫的準則及實務
操作，與內政部警政署、內政部消防
署共同研議，以協助基層警消面對精
神疾病與護送就醫的判斷困難，進而
保障精神病人人權與社會安全。

未能依
精神衛生法
護送就醫

111年12月14日修正公布(即將於113年12
月14日施行)之精神衛生法相關規定

第48條第2項規定，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於執行職務時，
發現疑似第3條第1項第1款所定狀態之人，有傷害他人或
自己之虞者，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、身體之危險，或
預防他人生命、身體之危險時，應通知地方主管機關即
時查明回覆是否屬第3條第2項第1款規定之精神病人。經
查明屬精神病人者，應即協助護送至就近適當醫療機構
就醫；無法查明其身分或無法查明屬精神病人者，地方
主管機關應派員至現場共同處理，無法到場或無法及時
到場時，應使用具聲音或影像相互傳送功能之科技設備
處理之，經地方主管機關認有就醫必要時，除法律另有
規定外，應即護送至就近適當醫療機構就醫。



調查意見四

➢ 經本院訪談A君的同事及在臺親友，皆表示A君平時雖然沉默少言，
但近期的工作、生活並無違常行為。

➢ 另A君事故發生時，已是與原雇主的第2個契約期間，卻在112年7月
26日及30日兩度致電1955專線諮詢提早解約問題。

➢ 第2次通話內容甚至提到「我在這裡被人家搞」、「我要求保護」、
「我好像被不知道從吃的東西裡下藥，我這兩天無法入睡」等，呈
現極度焦慮與不安全感，……

➢ 但1955專線人員僅向其表示「你應該要去看醫生」，就以諮詢案件
結案，也未再派案予地方政府或轉銜其他資源。

1955專線
欠缺敏感度



調查意見四

➢ 臺中地檢署相驗後認A君自112年7月30日起即陷於精神不穩定、
恐慌及焦慮狀態，

➢ 因此，A君於事發前兩度致電1955專線的接線人員，便是本件
中最有機會提前發現徵兆並有機會阻止悲劇發生者，但卻因
欠缺對於辨識疑似精神病人之敏感度，以致該時正受有嚴重
心理困擾之A君，求助無門，最終發生憾事。

➢ 勞動部允應正視在臺人數已近80萬移工群體的心理健康議題，
並確實強化1955專線人員之勞政專業、同理心及敏感度，以
成為移工信任的溝通管道。

1955專線
欠缺敏感度



調查意見五

➢ 我國開放引進移工已35年，目前在臺移工已近80萬人，由
於語言、文化的先天隔閡，加上異鄉工作之情緒與適應，都
更加劇移工的心理壓力；

➢ 部分移工雖然能覺察自己的身心發出不健康訊號，但亦會擔
憂若對外求助或就醫，雇主可能與其終止勞動契約並遣返。

救助資源
近便不足

113年9月底在臺移工
112年底

持有效居留證之在臺外國人
有85萬餘人

7成6為移工
80萬

3成7
為印尼

3成5為越南

2成為
菲律賓

1成為
泰國



調查意見五

➢ 衛福部表示為促進民眾心理健康，已布建或推動相關資源及措施，
未限制使用對象之國籍，因此外籍人士(包含移工)均可使用，但
經本院調查發現，其中僅1925安心專線提供華語以外的語言服務
且為英語；政府提供服務之近便性不足，非來自於英語系國家之
外籍人士，嚴重缺乏被聆聽與被接住的機會。

救助資源
近便不足

➢ 衛福部應加強非本國民眾心理健康服務的普及，特別是我國重要
勞動力之移工，確保渠能夠安心尋求幫助，減輕心理壓力。



處理辦法

➢ 調查意見一，函請內政部警政署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

➢ 調查意見二，函請行政院轉交通部、內政部督促國營臺灣鐵路股份
有限公司、警政署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

➢ 調查意見三，函請行政院督導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

➢ 調查意見四，函請勞動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

➢ 調查意見五，函請衛生福利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


